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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和依据 



《文山州“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十三五”期间，我州民政工作在州委、州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民政部门的指导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下，文山州民政局聚焦脱贫攻坚，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切实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

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推动民政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为我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巩固小康社会奋斗成果的关键五年，

也是推动我州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关键期。 

编制背景 



《文山州“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为努力建成世界一流“三张牌”示范区、兴边富民示范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在融入新发展格局中

开启民政事业发展新征程，实现民政事业“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拉高标杆、争先进位，推动民政各项工

作创新争优、勇争一流，文山州民政局按照国家、省、州编制“十四五”规划工作要求，根据《国家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社会服务设施兜底线工

程实施方案》《左右江革命老区规划（2015-2025年）》《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云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支持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云南省民政事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上位规划

以及中央、省、州关于民政工作的有关要求和发展方向，结合我州民政工作实际，编制本规划。 

《文山州“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是“十四五”时期全州民政事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引领

性文件。规划基准年为2020年，规划期限为2021-2025年。 

编制依据 



二、发展思路和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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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提出“十四五”全州民政事业发展“4365”的总体思路，即： 

4个目标 

扩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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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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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督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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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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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任务 

夯实民
生保障
基础 

激发社
会治理
活力 

提升社
会服务
水平 

完善养
老服务
体系 

构建智
能民政
体系 

 夯实民生保障基础 

筑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 
完善儿童福利体系 
完善残疾人福利体系 

 激发社会治理活力 

完善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体系 
完善社区建设体系 
完善社工管理服务体系 
完善区划地名管理服务体系 

 提升社会服务水平 
推进和谐婚姻家庭建设 
完善殡葬服务体系 
发展慈善公益事业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有效供给 
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推进机构养老服务提质增效 
实施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造 
建立完善老年人健康服务体系 
助推全州养老事业与康养产业融合发展 
落实养老优惠政策 
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及养老队伍建设 

 构建智慧民政体系 
推进民政信息化建设 
强化民政信息与职能部门的融合 
提高养老信息化管理水平 
优化民政在线服务环境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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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措施 

加强党对民政事业的领导 

强化要素保障 

推进民政法治化建设 

提高民政部门综合协调沟通能力 

强化督查考核 


